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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應
對
由
西
方
文
明
開
啟
的
現
代
性
，
處
理
中
國
思
想
傳
統
的
現
代
轉
化
議
題
時
，
現
代
新
儒
學

曾
經
扮
演
了
一
個
十
分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大
體
而
言
，
現
代
新
儒
學
依
據
中
國
傳
統
的
﹁
體
用
﹂
思
惟
，

以
道
德
心
性
本
體
為
﹁
體
﹂
，
嫁
接
近
代
西
方
的
科
學
、
民
主
之
﹁
用
﹂
，
成
就
一
廣
義
的
﹁
中
體
西

用
﹂
之
學
，
其
最
具
形
上
意
味
的
理
論
表
達
，
即
是
牟
宗
三
先
生
的
﹁
良
知
坎
陷
﹂
說
與
﹁
圓
教
﹂

論
。

根
據
牟
先
生
的
思
想
，
現
代
新
儒
學
並
不
拒
絕
﹁
現
代
性
﹂
，
相
反
是
要
從
中
國
思
想
傳
統
中

開
出
﹁
現
代
性
﹂
，
因
為
道
德
的
形
上
學
而
貫
通
本
體
界
的
存
有
論
︵
無
執
的
存
有
論
︶
與
現
象
界
的

存
有
論
︵
執
的
存
有
論
︶
，
1

故
由
﹁
無
執
的
存
有
論
﹂
坎
陷
出
相
應
於
﹁
現
代
性
﹂
的
﹁
執
的
存
有

論
﹂
只
是
一
種
﹁
必
要
﹂
，
但
並
非
﹁
終
極
﹂
，
終
極
所
在
仍
在
體
證
道
德
心
性
本
體
。

為
此
，
牟
先
生
特
別
以
康
德
︵Im

m
anuel K

ant

︶
道
德
形
上
學
為
契
機
，
藉
用
天
台
﹁
圓
教
﹂
，

對
中
西
思
想
予
以
判
釋
，
確
立
中
國
儒
釋
道
哲
學
之
﹁
圓
善
﹂
意
涵
。
不
過
牟
先
生
雖
欣
賞
天
台
﹁
圓

教
﹂
，
仍
以
其
為
是
一
吊
詭
之
﹁
圓
善
﹂
，
未
能
發
展
出
真
正
之
﹁
大
中
至
正
﹂
之
﹁
圓
善
﹂
。
牟
先

註
解
：

1
牟
宗
三
：
︿
現
象
與
物
自
身
：
執
的
存
有
論
與
無
執
的
存
有
論
﹀
，
鄭
家
棟
編
：
︽
道
德
理
想
主
義
的
重
建—

牟
宗
三
新

儒
學
論
著
輯
要
︾
，
北
京
：
中
國
廣
播
電
視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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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之
論
自
然
有
其
極
高
之
慧
解
，
然
不
必
諱
言
其
思
想
有
其
特
定
之
立
場
，
故
而
在
對
佛
教
之
定
位
與

對
西
方
宗
教
道
德
哲
學
的
評
價
時
有
其
偏
狹
之
處
，
此
或
反
映
了
現
代
新
儒
學
在
整
合
全
球
思
想
時
的

某
種
局
限
。

在
當
今
全
球
化
加
劇
、
跨
宗
教
文
化
交
流
日
趨
頻
繁
的
今
天
，
﹁
現
代
性
﹂
面
臨
危
機
，
其
合
法

性
不
僅
遭
受
質
疑
，
且
需
要
在
一
更
大
的
全
球
文
化
視
角
下
審
視
。
職
是
之
故
，
在
當
代
處
理
東
西
方

思
想
文
化
之
整
合
，
對
中
國
思
想
傳
統
予
以
擴
解
之
時
，
我
們
當
有
一
新
的
思
路
與
一
更
宏
大
開
放
的

視
野
。
對
此
，
由
星
雲
大
師
開
創
的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運
動
已
提
供
了
一
個
很
好
的
示
範
，
值
得

我
們
作
深
度
的
理
論
反
思
。

今
日
佛
光
山
之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不
僅
在
東
亞
漢
語
世
界
得
到
蓬
勃
發
展
，
2

且
已
擴
展
至
五
大

洲
；
佛
光
山
目
前
在
全
球
範
圍
建
立
了
近
三
百
處
道
場
，
表
現
出
對
全
球
文
化
整
合
的
積
極
參
與
，
相

當
程
度
上
展
示
了
人
間
佛
教
的
﹁
普
世
﹂
性
。
如
果
我
們
對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定
位
不
限
於
其

對
明
清
﹁
經
懺
佛
教
﹂
形
態
的
反
思
，
而
更
著
眼
於
其
對
漢
語
佛
教
空
間
場
域
形
態
的
突
破
，
則
在
很

註
解
：

2
關
於
此
議
題
，
參
見
程
恭
讓
、
釋
妙
凡
主
編
：
﹁
星
雲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國
際
化
問
題
研
究
﹂
專
題
，
︽
二○

一
五
星
雲
大
師

人
間
佛
教
理
論
實
踐
研
究
︾
下
，
高
雄
：
佛
光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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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意
義
上
講
，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的
成
功
，
乃
是
緣
於
其
自
覺
或
不
自
覺
地
展
開
了
一
有
效
的
跨

宗
教
文
化
整
合
，
參
與
到
全
球
文
化
的
建
設
發
展
進
程
中
。
換
言
之
，
﹁
國
際
化
﹂
是
人
間
佛
教
的

必
然
發
展
。
3

即
如
星
雲
大
師
所
說
，
﹁
我
們
成
立
國
際
佛
光
會
的
目
的
，
就
是
要
將
佛
法
落
實
在
人

間
﹂
。
就
此
來
看
，
相
對
於
現
代
新
儒
學
，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之
思
想
建
設
自
有
其
特
別
之
考

慮
。

譬
如
在
處
理
道
德
形
上
學
與
宗
教
關
係
上
，
牟
宗
三
先
生
之
選
取
以
康
德
作
為
中
西
溝
通
之
仲

介
，
原
因
在
於
康
德
雖
為
﹁
自
律
﹂
之
道
德
實
踐
奠
定
了
一
形
上
基
礎
，
然
﹁
不
承
認
人
有
智
的
直

覺
﹂
，
故
最
終
還
是
要
﹁
設
定
﹂
一
﹁
上
帝
﹂
，
此
顯
示
了
西
方
道
德
實
踐
最
終
缺
乏
一
﹁
主
體
性
﹂

之
內
在
支
援
，
反
襯
中
國
哲
學
﹁
智
的
直
覺
﹂
之
殊
勝
處
。
對
比
牟
宗
三
新
儒
學
自
覺
以
康
德
作
為
溝

通
中
西
思
想
的
藉
由
，
我
們
看
到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雖
無
有
一
系
統
的
思
想
建
設
來
處
理
中
西
會

通
問
題
，
然
星
雲
大
師
之
姿
態
是
開
放
的
，
其
具
體
做
法
中
所
包
含
的
理
念
實
有
暗
藉
西
哲
之
處
。

若
牟
先
生
之
﹁
圓
善
﹂
說
是
藉
由
康
德
基
於
﹁
二
元
﹂
論
的
﹁
道
德
自
律
﹂
原
則
的
話
，
則
我
們

註
解
：

3
對
於
此
點
，
王
彬
有
系
統
的
論
述
︿
佛
光
普
照
三
千
界
，
法
水
長
流
五
大
洲—

星
雲
大
師
與
中
國
佛
教
國
際
化
﹀
，
程
恭

讓
、
釋
妙
凡
主
編
：
︽
二○

一
五
星
雲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理
論
實
踐
研
究
︾
下
，
高
雄
：
佛
光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。



「
至
福
」
與 

「
圓
滿
」—
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的
跨
宗
教
文
化
整
合
與
歐
洲
「
佛
光
會
」
的
使
命

193

不
妨
說
，
星
雲
大
師
之
人
生
﹁
圓
滿
﹂
說
乃
是
藉
由
了
巴
魯
赫
．
斯
賓
諾
莎
︵B

aruch de Spinoza

︶

基
於
﹁
一
元
﹂
論
的
﹁
至
福
﹂
說
。

同
康
德
一
樣
，
斯
賓
諾
莎
亦
為
近
代
西
方
之
大
哲
，
然
二
者
之
哲
學
體
系
與
道
德
實
踐
理
念
有

異
。
就
康
德
來
說
，
其
以
認
識
論
之
﹁
哥
白
尼
式
的
革
命
﹂
確
立
了
主
體
對
﹁
世
界
﹂
的
﹁
立
法
﹂
原

則
，
但
也
明
確
了
物
自
體
與
現
象
界
的
二
分
。
在
此
基
礎
上
，
康
德
確
立
了
道
德
的
﹁
自
律
﹂
性
，
對

西
方
﹁
他
律
﹂
傳
統
予
以
扭
轉
。
不
寧
惟
是
，
康
德
還
要
以
﹁
善
﹂
統
﹁
福
﹂
，
以
德
福
為
一
﹁
綜
合

而
必
然
的
聯
繫
﹂
。
此
種
﹁
至
善
﹂
︵
圓
善
︶
之
談
法
既
不
同
於
伊
比
鳩
魯
︵Epicurus

︶
的
﹁
有
福
即

有
德
﹂
的
原
則
，
也
有
別
於
斯
多
葛
學
派
的
﹁
有
德
即
有
福
﹂
的
原
則
，
而
是
﹁
福
德
一
致
﹂
原
則
。

對
比
康
德
基
於
﹁
主
觀
性
﹂
原
則
的
﹁
二
元
﹂
論
與
﹁
至
善
﹂
說
，
作
為
康
德
前
輩
的
斯
賓
諾

莎
乃
是
持
﹁
神
即
自
然
﹂
的
﹁
一
元
﹂
論
與
﹁
至
福
﹂
說
。
故
不
同
於
康
德
﹁
至
善
﹂
說
中
需
要
處
理

﹁
福
德
統
一
﹂
之
難
題
，
斯
氏
的
﹁
至
福
﹂
說
乃
是
基
於
﹁
愛
上
帝
乃
最
高
的
善
﹂
，
因
而
﹁
認
識

上
帝
和
愛
上
帝
是
我
們
最
高
的
善
和
最
高
的
幸
福
﹂
，
4

此
即
將
﹁
至
善
﹂
等
同
於
﹁
至
福
﹂
。
由
於

註
解
：

4
洪
漢
鼎
：
︽
斯
賓
諾
莎
哲
學
研
究
︾
，
北
京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，
頁714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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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至
善
﹂
就
是
﹁
至
福
﹂
，
故
﹁
至
福
﹂
也
就
是
﹁
人
的
心
靈
與
整
個
自
然
相
一
致
的
知
識
﹂
，
5

這

就
將
道
德
實
踐
與
知
識
論
統
一
起
來
，
也
就
此
調
停
了
理
性
與
情
感
的
對
立
。

雖
然
斯
氏
之
學
有
相
當
的
涵
容
性
與
調
停
性
，
不
過
由
於
康
德
之
認
識
論
﹁
哥
白
尼
﹂
式
革
命

的
巨
大
成
功
，
確
立
了
﹁
主
觀
性
﹂
原
則
的
合
法
性
地
位
，
斯
賓
諾
莎
的
﹁
一
元
論
﹂
哲
學
與
德
智
一

致
、
至
善
即
至
福
的
倫
理
學
受
到
貶
斥
，
並
未
成
為
近
代
西
方
哲
學
的
主
流
。
不
過
在
當
今
全
球
化
時

代
，
斯
賓
諾
莎
﹁
一
元
﹂
論
哲
學
的
價
值
得
以
突
顯
，
其
對
整
全
性
原
則
的
重
視
，
對
宗
教
、
倫
理
與

科
學
統
一
性
的
追
求
正
得
其
時
，
契
合
了
此
一
時
代
對
跨
宗
教
文
化
整
合
之
要
求
。
正
是
在
此
意
義

上
，
我
們
特
別
指
出
斯
賓
諾
莎
哲
學
對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思
想
體
系
建
構
的
價
值
，
希
望
能
以
前

者
為
契
機
，
為
後
者
的
﹁
全
球
化
﹂
發
展
、
參
與
全
球
跨
宗
教
文
化
整
合
提
供
一
藉
由
。

事
實
上
，
斯
賓
諾
莎
的
哲
學
即
是
倫
理
學
，
因
為
斯
氏
是
﹁
從
行
為
問
題
走
向
哲
學
的
﹂
，
6

故

其
首
先
是
一
位
道
德
學
家
，
主
要
關
注
的
是
一
個
人
應
如
何
生
活
以
達
到
﹁
至
福
﹂
的
問
題
。
基
於
自

然
主
義
的
立
場
，
斯
賓
諾
莎
不
是
從
規
範
定
義
處
理
﹁
善
﹂
、
﹁
惡
﹂
概
念
，
而
是
從
純
粹
描
述
性
的

註
解
：

5
荷
蘭
．
斯
賓
諾
莎
著
，
賀
麟
譯
：
︽
知
性
改
進
論
︾
，
北
京
：
商
務
印
書
館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，
頁23

。

6
英
．
羅
斯
著
，
譚
鑫
田
、
傅
有
德
譯
：
︽
斯
賓
諾
莎
︾
，
濟
南
：
山
東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頁40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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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
語
來
把
握
之
，
故
﹁
善
﹂
、
﹁
惡
﹂
等
﹁
就
其
本
身
來
看
，
並
不
指
稱
事
物
中
的
任
何
肯
定
的
東

西
﹂
，
而
是
指
﹁
對
我
們
有
益
的
、
或
者
保
持
我
們
存
在
的
、
或
者
是
快
樂
或
愉
快
的
源
泉
的
、
或

者
滿
足
某
些
欲
望
的
東
西
，
都
被
稱
之
為
善
的
；
對
我
們
不
利
的
等
等
都
被
稱
之
為
惡
的
﹂
。
7

可
見

﹁
善
﹂
根
本
地
與
﹁
主
體
﹂
相
關
，
與
自
我
維
持
、
存
在
的
欲
望
關
聯
，
也
就
是
不
離
﹁
好
惡
﹂
。

那
麼
，
如
何
避
免
﹁
感
情
﹂
對
善
惡
判
斷
的
誤
導
呢
？
斯
賓
諾
莎
對
此
的
回
答
是
，
﹁
就
人
類

屈
從
於
情
感
而
言
，
幾
乎
任
何
事
物
都
可
能
是
欲
望
的
物
件
，
因
此
，
任
何
事
物
都
可
能
是
善
的
。
但

是
就
一
個
人
在
情
感
的
影
響
下
而
言
，
他
是
被
外
界
事
物
而
不
是
被
他
自
己
的
本
性
所
決
定
。
對
一
個

人
來
說
，
真
正
善
的
東
西
是
他
只
從
自
己
的
本
性
出
發
努
力
尋
求
的
東
西
，
是
滿
足
他
的
行
為
欲
望
的

東
西
﹂
。
8

故
真
正
的
﹁
善
﹂
的
東
西
應
是
由
自
己
的
﹁
本
性
﹂
而
非
外
在
之
物
所
決
定
，
若
其
情
感

非
是
真
正
出
於
﹁
本
性
﹂
，
則
其
﹁
欲
求
﹂
乃
是
受
制
於
外
物
，
故
其
﹁
所
欲
﹂
者
其
實
非
是
真
正

﹁
善
﹂
的
東
西
。

既
然
﹁
善
﹂
是
﹁
所
欲
﹂
者
，
那
麼
如
何
確
保
其
﹁
欲
望
﹂
是
出
於
一
個
人
自
己
的
﹁
本
性
﹂

註
解
：

7
美
．
戴
安
．
斯
坦
貝
格
著
，
黃
啟
祥
譯
，
譚
鑫
田
校
：
︽
斯
賓
諾
莎
︾
，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一
四
年
，
頁107

。

8
同
註
7
，
頁110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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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
？
這
就
涉
及
到
﹁
知
識
﹂
的
問
題
，
因
為
人
的
行
為
需
要
﹁
理
性
﹂
這
一
﹁
充
分
知
識
﹂
的
指
導
。

斯
賓
諾
莎
在
知
識
論
上
給
出
了
三
種
知
識
的
概
念
：
第
一
種
知
識
是
作
為
非
充
分
知
識
的
感
官
知
覺

︵
和
內
省
︶
，
其
是
殘
缺
不
全
與
混
淆
的
；
第
二
種
知
識
是
充
分
知
識
：
理
性
和
共
同
概
念
；
第
三
種

知
識
為
﹁
直
觀
﹂
知
識
，
它
是
﹁
由
神
的
某
一
屬
性
的
形
式
本
質
的
充
分
觀
念
出
發
，
進
而
達
到
對
事

物
本
質
的
充
分
知
識
﹂
。
此
三
種
﹁
知
識
﹂
依
次
而
上
，
體
現
了
對
事
物
把
握
的
充
分
程
度
性
，
其
中

前
者
為
支
配
凡
人
﹁
日
常
﹂
生
活
狀
態
之
知
識
，
後
者
乃
是
﹁
聖
者
﹂
才
能
具
有
的
絕
對
本
真
知
識
，

而
﹁
理
性
﹂
則
居
中
，
是
實
際
以
對
事
物
的
﹁
充
分
﹂
觀
念
而
指
導
我
們
行
為
的
知
識
。

這
樣
，
依
於
﹁
知
識
﹂
的
﹁
充
分
﹂
程
度
，
斯
賓
諾
莎
將
欲
望
區
分
為
﹁
主
動
﹂
與
﹁
被
動
﹂
，

後
者
是
起
於
被
動
情
感
，
絕
大
多
數
是
﹁
盲
目
﹂
的
，
而
前
者
起
於
主
動
情
感
，
乃
是
﹁
善
﹂
的
，

﹁
如
果
所
有
因
素
都
考
慮
進
去
的
話
，
最
單
純
、
最
純
粹
和
最
偉
大
的
被
動
快
樂
都
潛
藏
著
惡
或

害—

對
我
們
不
利
。
由
於
這
個
原
因
，
我
們
應
當
努
力
成
為
我
們
欲
望
的
主
動
生
產
者
﹂
。
9

斯
賓

諾
莎
教
導
我
們
，
要
成
為
自
身
﹁
欲
望
﹂
的
主
動
生
產
者
，
必
須
具
有
充
分
的
知
識
﹁
理
性
﹂
，
故

註
解
：

9
美
．
戴
安
．
斯
坦
貝
格
著
，
黃
啟
祥
譯
，
譚
鑫
田
校
：
︽
斯
賓
諾
莎
︾
，
頁114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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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當
我
們
遵
從
理
性
而
行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才
是
真
正
最
有
益
的
﹂
，
因
為
如
是
而
行
，
我
們
的
﹁
本

性
﹂
才
得
到
真
正
的
實
現
，
而
﹁
至
福
﹂
則
是
最
終
極
的
﹁
自
我
﹂
實
現
。

在
此
我
們
看
到
，
斯
賓
諾
莎
肯
定
了
﹁
圓
滿
﹂
人
生
的
可
能
，
因
為
﹁
欲
望
﹂
不
是
一
﹁
負
面
﹂

的
東
西
，
其
有
積
極
的
價
值
，
﹁
主
動
欲
望
﹂
的
實
現
正
是
﹁
理
性
﹂
知
識
的
要
求
，
其
達
到
的
不
是

對
﹁
情
感
﹂
的
否
定
，
而
是
﹁
心
靈
的
平
靜
﹂
，
這
其
實
為
西
方
近
代
新
興
的
主
體
性
意
識
提
供
了
一

個
合
理
性
的
說
明
。

對
於
斯
賓
諾
莎
哲
學
的
當
代
價
值
，
吉
爾
．
德
勒
茲
︵G

illes D
eleuze

︶
予
以
了
進
一
步
詮
釋
。

作
為
後
現
代
哲
學
主
義
哲
學
家
，
德
勒
茲
對
﹁
欲
望
﹂
亦
有
一
肯
定
，
不
過
不
同
於
斯
賓
諾
莎
倫
理
學

以
﹁
主
體
性
﹂
的
﹁
突
顯
﹂
回
應
﹁
現
代
性
﹂
的
到
來
，
德
勒
茲
乃
是
要
質
疑
既
有
之
﹁
主
體
性
﹂
表

現
，
反
思
現
代
性
的
﹁
資
本
主
義
﹂
時
代
﹁
主
體
性
﹂
的
被
抑
制
機
制—

﹁
精
神
分
裂
症
﹂
。

同
斯
賓
諾
莎
提
出
﹁
主
動
﹂
的
欲
望
與
﹁
被
動
﹂
的
欲
望
相
應
，
德
勒
茲
給
出
了
﹁
主
動
﹂
的

﹁
精
神
分
裂
﹂
與
﹁
被
動
﹂
的
﹁
精
神
分
裂
﹂
兩
個
概
念
。
於
德
勒
茲
，
此
﹁
精
神
分
裂
﹂
並
非
是
一

﹁
負
面
﹂
之
症
，
而
是
被
壓
制
的
﹁
欲
望
﹂
，
﹁
問
題
是
資
本
主
義
把
精
神
分
裂
症
的
欲
望
既
限
於
它

的
經
濟
化
的
︵
公
共
的
︶
形
式
，
又
限
於
它
的
俄
狄
浦
斯
的
︵
私
人
的
︶
形
式
。
那
些
試
圖
在
公
共
王

國
中
的
非
經
濟
欲
望
以
外
生
活
的
人
受
到
了
強
烈
的
壓
制
，
而
且
過
著
一
種
恐
懼
的
和
遭
受
挫
折
的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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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，
這
種
生
活
解
釋
了
一
般
被
稱
為
﹃
精
神
分
裂
症
﹄
的
東
西
﹂
。
10

可
見
，
德
勒
茲
所
理
解
的
﹁
欲

望
﹂
不
是
﹁
缺
失
﹂
，
而
是
﹁
功
能
性
異
質
元
素
組
合
﹂
，
是
﹁
對
立
於
主
體
性
的
個
體
性
﹂
，
是

一
種
﹁
內
在
性
﹂
。
11

所
以
，
﹁
精
神
分
裂
症
﹂
其
實
是
資
本
主
義
條
件
下
同
一
個
人
身
上
欲
望
兩
極

的
來
回
擺
動
，
即
所
謂
朝
向
﹁
革
命
﹂
的
主
動
欲
望
與
朝
向
﹁
權
力
﹂
的
被
動
欲
望
的
競
爭
、
博
弈
關

係
。

由
此
，
德
勒
茲
藉
對
斯
賓
諾
莎
﹁
欲
望
﹂
概
念
的
詮
釋
而
說
明
其
自
身
立
場
：
﹁
所
有
的
情
狀
，

無
論
是
主
動
的
或
被
動
的
，
就
其
產
生
被
影
響
的
能
力
，
且
在
其
中
該
本
質
表
現
了
自
身
這
一
點
來

說
，
都
是
某
個
本
質
的
情
狀
。
但
是
，
被
動
的
情
狀
不
論
是
痛
苦
的
或
是
快
樂
的
，
都
是
偶
然
的
，

都
是
由
外
物
所
造
成
的
；
諸
主
動
的
情
感
，
諸
主
動
的
快
樂
都
是
內
在
的
，
因
為
它
們
是
通
過
自
身
的

本
質
或
是
我
們
的
理
智
力
量
而
得
到
解
釋
的
。
﹂
12

就
此
，
德
勒
茲
肯
定
了
斯
賓
諾
莎
的
第
二
種
知
識

註
解
：

10
美
．
加
里
．
古
廷
著
，
辛
岩
譯
：
︽
20
世
紀
法
國
哲
學
︾
，
南
京
：
江
蘇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五
年
，
頁417

。

11
法
．
吉
爾
．
德
勒
茲
著
，
何
衛
華
譯
，
郭
軍
校
：
︿
欲
望
與
快
感
﹀
，
汪
民
安
主
編
：
︽
生
產
︾
第
二
輯
，
桂
林
：
廣
西
師

範
大
學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五
年
。

12
法
．
吉
爾
．
德
勒
茲
著
，
龔
重
林
譯
：
︽
斯
賓
諾
莎
與
表
現
問
題
︾
，
北
京
：
商
務
印
書
館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，
頁317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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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理
性
︶
與
第
二
種
知
識
的
主
動
情
感
的
重
要
性
，
以
為
必
須
在
﹁
活
﹂
著
的
時
候
體
驗
第
二
種
知
識

與
第
二
種
知
識
的
主
動
情
感
，
﹁
設
法
去
相
對
地
使
強
力
的
部
分
成
為
自
己
最
重
要
的
構
成
部
分
﹂
，

這
樣
在
我
們
﹁
死
﹂
後
，
﹁
從
絕
對
的
角
度
來
說
，
藉
由
此
強
力
部
分
而
得
到
解
釋
的
主
動
情
感
使
得

我
們
被
影
響
的
能
力
發
揮
作
用
。
我
們
所
保
留
下
來
的
東
西
被
絕
對
地
予
以
實
現
﹂
。
13

在
此
，
我
們

看
到
德
勒
茲
的
﹁
欲
望
﹂
哲
學
乃
是
要
澈
底
地
、
自
力
地
建
立
﹁
現
實
﹂
人
生
的
﹁
圓
滿
﹂
與
自
我

﹁
未
來
﹂
絕
對
實
現
的
關
係
。

不
是
一
般
性
地
否
定
﹁
情
感
﹂
、
排
斥
﹁
欲
求
﹂
，
而
是
要
轉
向
﹁
主
動
﹂
之
﹁
欲
求
﹂
或
﹁
主

動
﹂
的
﹁
精
神
分
裂
﹂
，
斯
賓
諾
莎
、
德
勒
茲
之
思
與
星
雲
大
師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對
﹁
人
生
欲
求
﹂
的

肯
定
頗
有
一
致
之
處
。
星
雲
大
師
以
為
，
人
生
雖
然
有
﹁
缺
陷
﹂
，
但
是
有
價
值
的
，
應
該
追
求
自
我

的
﹁
圓
滿
﹂
，
反
之
，
否
定
﹁
人
生
欲
求
﹂
，
放
棄
追
求
自
我
的
﹁
圓
滿
﹂
則
是
﹁
沒
有
意
思
﹂
的
。

從
人
間
佛
教
立
場
來
看
，
人
生
欲
求
是
廣
義
、
普
遍
的
，
有
正
面
、
積
極
的
意
義
。
正
如
星
雲
大
師
對

情
義
的
肯
定
，
﹁
我
認
為
出
家
人
不
是
絕
情
斷
義
，
而
是
去
開
發
清
淨
的
情
義
，
發
展
有
情
有
義
的
生

註
解
：

13
同
註
12
，
頁331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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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，
並
助
天
下
的
情
義
圓
滿
﹂
。
14

﹁
情
義
﹂
雖
屬
人
間
，
但
有
染
汙
與
清
淨
之
別
，
要
斷
除
的
是
染
汙
的
情
義
，
而
可
發
展
清
淨
的

情
義
。
這
其
實
就
要
求
人
的
認
識
由
分
別
之
情
執
，
轉
化
為
無
分
別
之
智
慧
，
禪
師
為
我
們
展
示
了
這

樣
一
種
空
性
之
見
與
人
格
境
界
。
譬
如
常
人
對
﹁
不
圓
滿
﹂
定
執
之
，
只
看
到
對
立
，
所
以
總
是
顧
此

失
彼
；
而
禪
者
予
以
破
解
，
在
﹁
圓
滿
﹂
與
﹁
不
圓
滿
﹂
中
看
到
融
和
統
一
。
故
在
星
雲
大
師
看
來
，

在
此
功
利
主
義
、
物
質
主
義
時
代
，
﹁
只
有
﹃
禪
﹄
，
才
能
根
除
相
對
、
二
元
世
界
觀
的
謬
見
﹂
15

，

從
而
真
正
成
就
自
我
的
﹁
圓
滿
﹂
。

從
斯
賓
諾
莎
到
德
勒
茲
，
我
們
梳
理
了
近
現
代
西
方
哲
學
的
另
一
思
想
譜
系
，
揭
示
了
歐
洲
哲

學
的
非
主
流
形
態
傳
統
，
也
反
映
了
當
代
歐
洲
對
西
方
現
代
性
樣
態
的
反
思
。
事
實
上
，
據
學
者
之
研

究
，
斯
賓
諾
莎
哲
學
來
源
極
為
複
雜
多
元
，
其
思
想
綜
合
的
背
景
是
基
督
教
、
希
伯
來
猶
太
教
及
阿
拉

伯
哲
學
所
構
成
的
錯
綜
複
雜
的
世
界
，
同
時
吸
收
了
同
時
代
之
啟
蒙
哲
學
、
自
然
科
學
知
識
等
，
故
其

建
立
的
﹁
一
元
﹂
論
乃
是
一
特
殊
類
型
的
﹁
一
元
﹂
論
，
﹁
大
量
材
料
向
斯
賓
諾
莎
湧
來
，
但
是
他
用

註
解
：

14
星
雲
大
師
：
︿
︽
有
情
有
義
︾
序
﹀
，
︽
人
間
佛
教
序
文
選
︾
，
台
北
：
香
海
文
化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，
頁286

。

15
星
雲
大
師
：
︿
學
禪
的
目
的
﹀
，
︽
人
間
佛
教
語
錄
︾
上
冊
，
台
北
：
香
海
文
化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，
頁39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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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種
特
殊
的
形
式
接
受
和
處
理
它
們
﹂
。
16

這
樣
一
種
﹁
一
元
﹂
論
只
承
認
有
唯
一
的
﹁
實
體
﹂
，
即

﹁
上
帝
﹂
或
﹁
自
然
﹂
，
﹁
世
界
被
看
為
一
個
個
體
的
整
體
﹂
，
由
此
，
﹁
對
神
的
認
識
﹂
或
﹁
直
覺

知
識
﹂
不
是
純
粹
的
﹁
求
真
﹂
認
識
，
而
是
﹁
求
善
﹂
。
故
﹁
笛
卡
爾
︵R

ené D
escartes

︶
的
最
高
興

趣
在
﹃
真
﹄
中
，
而
斯
賓
諾
莎
的
最
高
興
趣
在
﹃
善
﹄
中
﹂
。
17

雖
然
這
樣
一
種
基
於
﹁
善
﹂
而
又
融
和
﹁
真
﹂
的
﹁
一
元
﹂
論
哲
學
18

在
近
代
西
方
非
是
主
流
形

態
，
然
可
視
為
近
代
西
方
早
期
的
某
種
東
西
文
化
整
合
的
形
態
表
現
，
故
頗
可
作
為
當
代
東
方
文
化

參
與
到
全
球
文
化
對
話
、
整
合
之
藉
由
。
也
正
因
為
如
此
，
德
勒
茲
通
過
詮
釋
斯
賓
諾
莎
、
萊
布
尼

茨
︵G

ottfried W
ilhelm

 Leibniz

︶
，
以
一
﹁
巴
洛
克
﹂
式
的
﹁
空
間
詩
學
﹂
來
提
供
一
另
類
﹁
現
代

性
﹂
模
型
的
可
能
。
19

註
解
：

16
英
．
羅
斯
著
，
譚
鑫
田
、
傅
有
德
譯
：
︽
斯
賓
諾
莎
︾
，
濟
南
：
山
東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，
頁212

。

17
同
註
16
，
頁216

。

18

張
亞
中
從
人
間
佛
教
的
角
度
，
指
出
佛
耶
之
間
﹁
一
元
﹂
論
與
﹁
二
元
﹂
論
的
對
立
。
張
氏
著
︿
人
間
佛
教
價
值
的
當
代

﹁
知
識
化
﹂
﹀
，
佛
光
山
人
間
佛
教
研
究
院
編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宗
要
︾
，
高
雄
：
佛
光
文
化
，
二○

一
五
年
。
若
考
慮
到
西

方
思
想
中
的
﹁
一
元
﹂
論
傳
統
，
則
佛
耶
之
間
不
僅
有
對
立
，
更
有
對
話
的
理
論
機
制
。

19
參
見
萬
胥
亭
：
︽
德
勒
茲
．
巴
洛
克
．
全
球
化
︾
，
台
北
：
唐
山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。



二○

一
六
．
人
間
佛
教
高
峰
論
壇

202

相
比
斯
賓
諾
莎
時
代
，
當
下
歐
洲
處
於
一
個
文
化
身
分
同
一
性
遭
遇
危
機
、
極
待
重
建
的
境
遇
，

無
論
是
歐
洲
難
民
問
題
、
極
端
恐
怖
主
義
，
還
是
英
國
之
脫
離
歐
盟
等
等
，
均
反
映
歐
洲
傳
統
之
文
化

身
分
正
遭
遇
文
化
多
元
性
的
衝
擊
，
故
要
求
一
新
的
更
高
水
準
上
的
東
西
方
文
化
整
合
。
因
此
在
當
下

佛
光
山
﹁
人
間
佛
教
﹂
推
進
全
球
化
戰
略
，
更
大
程
度
參
與
全
球
宗
教
文
化
整
合
進
程
中
，
處
理
中
歐

︵
包
括
佛
耶
、
佛
伊
︶
文
化
之
對
話
整
合
議
題
，
實
為
一
緊
迫
之
理
論
與
實
踐
問
題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歐

洲
佛
光
會
扮
演
了
一
重
要
之
角
色
，
承
擔
了
一
特
別
之
使
命
，
其
可
謂
任
重
而
道
遠
。


